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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发布的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正，在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 傅育宁董事长主持了

本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

本公司于本次会议召开当日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２１

，

５７６

，

６０８

，

８８５

股， 此乃有权出席并可于本次会议

上对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份总数。

（二）会议出席情况

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７５

人，代表股份

９

，

６９８

，

９２２

，

７７１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４４．９５％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代理人

５４

人，代表

７

，

５３２

，

０７６

，

２７８

股

Ａ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２．６４％

；

Ｈ

股股东及代理人

２１

人，代表

２

，

１６６

，

８４６

，

４９３

股

Ｈ

股，占本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５．４１％

。

本公司在任董事

１７

人，

１６

人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非执行董事黄桂林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本公司部分

监事、高管人员及董事会秘书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含经审计之财务报告）；

４．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按照经审计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境内报表税后利润人民币

３４４．５２

亿元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计人民

币

３４．４５

亿元；按照风险资产余额的

１％

差额计提一般准备人民币

１８．７１

亿元。 本公司以届时实施利润分配

股权登记日

Ａ

股和

Ｈ

股总股本为基数，向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分红

４．２０

元（含税），以人

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Ａ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Ｈ

股股东支付。 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

开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其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下年。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增补股权董事的议案；

同意熊贤良先生担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职资格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银监会深

圳监管局审核，任职自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待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核准熊先生任职资格后，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变更的议案；

８．１

审议及批准委任潘承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８．２

审议及批准委任郭雪萌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潘承伟先生、郭雪萌女士担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报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审核，任职自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任期至本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待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核准潘先生和郭女士任职资格后，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９．

审议及批准关于监事会成员变更的议案；

９．１

审议及批准委任安路明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９．２

审议及批准委任刘正希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安路明先生和刘正希先生担任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至本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届满。

１０．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履行职务情况评价报告；

１１．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履行职务情况评价报告；

１２．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及相互评价报告；

１３．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二）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替换发行

２３０

亿元到期次级债券的议案；

１

、批准本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发行旧式次级债券，及

／

或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发行符合中国

银监会要求的新式二级资本债， 上述两项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３０

亿元 （或其他等值货币）， 用于替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需赎回的原

２３０

亿元旧式次级债券，可分期发行。

２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上述二级资本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同时，董事会转授权高级管理层根据

具体情况，选择各期二级资本债券的发行要素、确定发行时间、签署有关文件、办理监管报批及其他相关事

宜。二级资本债券发行要素包括但不限于额度、期限、利率、价格、币种、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发行地点（包括

在境内、境外发行）、兑付方式以及为满足中国银监会二级资本监管规定的必要条款（如核销条款）等。

３

、本授权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期间，若出现法律法规要

求相关发行事宜仍须通过股东大会审批的情形，则实际发行程序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

１５

、审议及批准关于扩大金融债券发行授权范围的议案；

１

、批准本公司金融债券发行规划：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发行金融债券的余额拟不超过负债余额

的

１０％

，负债余额按本公司上年末全折人民币负债余额数核定。金融债券类型包括在境内市场、境外市场及

离岸市场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及存款证（

ＣＤ

）、外币债券及存款证（

ＣＤ

）等。

２

、批准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本公司资产负债配置需要和市场状况，决定债券发行的市场、币种、时

机、金额、利率类型、期限、方式和资金用途。 该授权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股份及

／

或购股权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适用法律法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不时经修订）及本公

司章程规定，在依照本段（

１

）、（

２

）及（

３

）所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本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于有关期间（定

义见下文）以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本公司的新增

Ａ

股及

／

或

Ｈ

股（合称“股份”），并作出或授出需

要或可能需要配发股份之售股建议、协议及购股权（包括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及附有权利认购或转换成股

份之其他证券）；

（

１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购股权或转股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购股

权或转股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时或之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过有关期间；

（

２

）董事会拟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的

Ａ

股及

／

或

Ｈ

股新股

（包括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及附有权利认购或转换成股份之其他证券等购股权）各自不得超过于本议案获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的

Ａ

股及

／

或

Ｈ

股各自总股数的

２０％

；

（

３

）董事会仅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不时经修订）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例，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

或其他

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使上述授权。

２

、就本项议案而言，“有关期间”指本项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日期止的期间：

（

１

）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或

（

２

）本项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届满当日；或

（

３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根据本项议案赋予董事会授权之日。

３

、授权董事会于根据本项议案第

１

段决议发行股份的前提下，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反映本公司

根据本决议案第

１

段而获授权发行股份数目，并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

映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以及采取任何其他所需的行动和办理任何所需手续以实现本项决议案第

１

段决

议发行股份以及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４

、本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及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

５

、为提高决策效率，确保发行成功，董事会届时可转授权相关董事办理与股份或购股权（包括认股权

证、可转换债券及附有权利认购或转换成股份之其他证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董事会行使一般性授权在发行

Ａ

股时，本公司无需再召集类别股东会；如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之规

定，即使获得股票发行一般性授权，仍需召集全体股东大会，则仍需取得全体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监票及计票结果

本公司两名股东代表、两名监事、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普通决议案

票数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９

，

６９５

，

１８１

，

８０５

（

９９．９６１４２９％

）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７８９％

）

３

，

６６４

，

４６６

（

０．０３７７８２％

）

２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９

，

６９５

，

１８１

，

８０５

（

９９．９６１４２９％

）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７８９％

）

３

，

６６４

，

４６６

（

０．０３７７８２％

）

３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

含经审计之财务报告

）

９

，

６９５

，

１８１

，

８０５

（

９９．９６１４２９％

）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７８９％

）

３

，

６６４

，

４６６

（

０．０３７７８２％

）

４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９

，

６９５

，

１８１

，

８０５

（

９９．９６１４２９％

）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７８９％

）

３

，

６６４

，

４６６

（

０．０３７７８２％

）

５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包括宣派末

期股息

）

９

，

６９６

，

７６９

，

４５５

（

９９．９７７７９８％

）

５８１

，

７０５

（

０．００５９９８％

）

１

，

５７１

，

６１１

（

０．０１６２０４％

）

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

报酬的议案

９

，

６９５

，

１７９

，

６０１

（

９９．９６１４０６％

）

２

，

１７２

，

２９８

（

０．０２２３９７％

）

１

，

５７０

，

８７２

（

０．０１６１９７％

）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增补股权董事的议案

９

，

６３２

，

００２

，

５７８

（

９９．３１００２４％

）

６５

，

３４４

，

３７８

（

０．６７３７２８％

）

１

，

５７５

，

８１５

（

０．０１６２４８％

）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变更的议案

９．１

审议及批准委任安路明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９

，

６９４

，

４１５

，

５３０

（

９９．９５３５２８％

）

２

，

９３１

，

４２６

（

０．０３０２２４％

）

１

，

５７５

，

８１５

（

０．０１６２４８％

）

９．２

审议及批准委任刘正希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９

，

６９４

，

４１５

，

５３０

（

９９．９５３５２８％

）

２

，

９３１

，

４２６

（

０．０３０２２４％

）

１

，

５７５

，

８１５

（

０．０１６２４８％

）

１０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履行职务情况评价报告

９

，

６９５

，

１８１

，

８０５

（

９９．９６１４２９％

）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７８９％

）

３

，

６６４

，

４６６

（

０．０３７７８２％

）

１１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履行职务情况评价报告

９

，

６９５

，

１８１

，

８０５

（

９９．９６１４２９％

）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７８９％

）

３

，

６６４

，

４６６

（

０．０３７７８２％

）

１２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及相互

评价报告

９

，

６９５

，

１８１

，

８０５

（

９９．９６１４２９％

）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７８９％

）

３

，

６６４

，

４６６

（

０．０３７７８２％

）

１３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９

，

６９５

，

１８１

，

８０５

（

９９．９６１４２９％

）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７８９％

）

３

，

６６４

，

４６６

（

０．０３７７８２％

）

特别决议案

票数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替换发行

２３０

亿元到期次级债券

的议案

９

，

６９７

，

３４８

，

９５６

（

９９．９８３７７３％

）

２

，

２０４

（

０．００００２３％

）

１

，

５７１

，

６１１

（

０．０１６２０４％

）

１５

审议及批准关于扩大金融债券发行授权范围的议

案

８

，

２６８

，

８９３

，

３６０

（

８５．２５５７９１％

）

１

，

２８１

，

９８５

，

９２６

（

１３．２１７８１８％

）

１４８

，

０４３

，

４８５

（

１．５２６３９１％

）

１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股份及

／

或购股权的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７

，

８５１

，

４３７

，

１９１

（

８０．９５１６４２％

）

１

，

８４５

，

９１３

，

９６９

（

１９．０３２１５５％

）

１

，

５７１

，

６１１

（

０．０１６２０３％

）

９

审议及批准关于监事会成员变更的议案

８．１

审议及批准委任潘承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９

，

６９３

，

３５９

，

１６７

（

９９．９４２６３７％

）

３

，

９９０

，

７３２

（

０．０４１１４６％

）

１

，

５７２

，

８７２

（

０．０１６２１７％

）

８．２

审议及批准委任郭雪萌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９

，

６９３

，

３５８

，

４２８

（

９９．９４２６２９％

）

３

，

９９０

，

７３２

（

０．０４１１４６％

）

１

，

５７３

，

６１１

（

０．０１６２２５％

）

以上普通决议案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赞成，表决通过；以

上特别决议案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表决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可参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上发布的本次

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通函及股东大会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５

日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嘉实黄金

（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７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嘉

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嘉实黄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ｎａｎｆａｎｇ ／ ｊｊｃｐ ／ 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纽约交易所

、

伦敦交易

所

、

苏黎世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 及 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５

日因伦敦交易所休市

，

不是本基金开放日

恢 复 相 关 业 务

的 日 期 及 原 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

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

星期三

）

为纽约交易所

、

伦敦交易所

、

苏黎世交

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的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含定投）、赎回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起（含

６

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股票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时间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上午

９

：

００

（

２

）会议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主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

４

）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王信恩先生

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７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２

，

８３２．８４４

万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５６．３８ ％

；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

，

８３２．８４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

，

８３２．８４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

，

８３２．８４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

，

８４４．７２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

，

８３２．８４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王信恩先生、高正林先生、王家好先生、张吉学先生，合计持有

１２

，

８３０

万股，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８４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

，

８３２．８４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

，

８３２．８４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

，

８３２．７２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

，

８３２．８４４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公

司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与会职工代

表

５８

名。

会议经认真讨论，选举王娜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至第七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王娜女士简历

王娜，女，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计检科计量管理员、动力车

间仪表工、动力部氰冶技术员、公司企业文化部副部长，现任公司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部部长。

王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专人送出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

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公司在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公司主办

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王信恩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部分经理、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当前债券市场的状况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

公司拟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具体内容如下：

（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数量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

亿元（含

１１

亿元），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

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具体的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７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

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３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利

率询价区间内协商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和调整发行利率或

其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４

）担保安排

本期债券可以由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最终担保事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５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请取得核准后采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并按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方式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６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以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并在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借款。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８

）发行债券的上市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

交易的申请。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９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

况决定具体的债券发行方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近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第六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本届董事会拟提名王信恩、高正林、王家好、曲胜利、张吉学、赵吉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金福海、战淑

萍、韩跃新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声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金福海先生、林志先生、徐景熙先生发表了如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仔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自

２００９

年至今已满三年，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经

董事长提议，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共九人，其中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王信恩先

生、高正林先生、王家好先生、曲胜利先生、张吉学先生、赵吉剑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为金福海先生、战淑萍女士、韩跃

新先生。

我们认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在履职期间能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勤勉尽责，现因任期届满，进行换届选举，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运作的需要。

２

、根据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其中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

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３

、根据上述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未发现其有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项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第七条规定的情况，具有独立董事必须

具备的独立性，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４

、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推荐、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

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其中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五、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进一步支持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公司为威海恒邦化工提供保证担保，最高保证限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董事会认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质量优良，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为其

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相违背的情况。

独立董事金福海先生、林志先生、徐景熙先生发表了如下意见：

根据 《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业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

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 （深证上［

２００６

］

５

号）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对外

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就相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行为， 是正常的、

必要的经营管理行为，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

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

司及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２．５５％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７．０８％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

司对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２．５５％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７．０８％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２２

） 全文详见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保荐人华英证券认真审阅了恒邦股份关于套期保值的相关资料，认为：

公司就黄金、白银及铜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系公司根据业务特点及生产经营需要采取的一种有效规避价格波动的手

段，公司已就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建立了运营体系、职责与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相应的内控制度，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已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审议通过。 华英证券对恒邦股份拟发生的上述套期保值业务无异议。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２３

）全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２４

）全文详见《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王信恩先生简历

王信恩，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牟平绣花厂车间主任、牟平造纸厂副厂

长、牟平皮鞋材料厂副厂长、公司前身原牟平县黄金冶炼厂厂长。 现为本公司董事长，兼任恒邦集团董事长及恒邦集团

下属子公司威海恒邦、恒邦珠宝董事长。 同时，王信恩还担任烟台市牟平区人大常委，烟台市牟平区工商联合会会长，烟

台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烟台市人大代表，中国黄金报理事会理事。

王信恩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６０％

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３０５８

万股，直接持有公司

１５６０

万股，

占股份总额的

２０．２９％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正林先生简历

高正林，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曾任牟平金矿副矿长、公司党委副书记、恒邦集团

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任恒邦集团董事，恒邦物资董事长，恒邦贸易董事长。

高正林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３８％

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１１０１

万股，直接持有公司

５３０

万股，

占股份总额的

７．１７％

。 其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家好先生简历

王家好，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招远黄金冶炼厂副科长，本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董事，兼任恒邦集团董事、总经理，恒邦化工董事长。

王家好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９．４１％

的股份；间接持有股票数量为

９１０

万股，直接持有公司

５３０

万股，占股份

总额的

６．３３％

。 其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曲胜利先生简历

曲胜利，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在读博士，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起历任原牟平县黄金冶炼厂车间主任、公

司企管科科长、生产技术科科长、调度室主任。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兼任威海恒邦董事，养马岛旅行社董事长。

曲胜利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９．４１％

的股份，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吉学先生简历

张吉学，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出生，高中学历。 曾供职玉林店金矿、牟平采矿厂、哈沟山金矿，曾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任恒邦集团董事，恒邦助剂董事、总经理。

张吉学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７．３６％

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７１２

万股，直接持有公司

５３０

万股，占

股份总额的

５．４６％

。 其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吉剑先生简历

赵吉剑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出生，高中学历，化验技师。 曾任公司化验室主任、原料处经理、公司监事、

供应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原料总监。

赵吉剑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２％

的股份，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金福海先生简历

金福海先生，

４６

岁，中共党员，博士学历，教授。 曾任烟台大学法学院书记、副院长，烟台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

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仲裁员。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今，任烟台氨纶独立董事。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任烟台大学法学院书记、副院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今，任烟台大学法学院院长。

金福海先生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其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战淑萍女士简历

战淑萍，女，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担任烟台农业学校、烟台财会中

专教师，历任山东乾聚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天同证券公司投行部副总经理，现任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兼任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益生种畜禽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战淑萍女士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其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跃新先生简历

韩跃新，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教授，硕士研究生，现为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韩跃新先生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其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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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恒邦化工” ）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威海恒邦

化工提供保证担保，最高保证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两年，两年内威海恒邦化

工可循环使用该最高保证额度进行贷款（即前次贷款全部清偿后，在最高保证额度下公司可为其新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项担保事宜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该项担保事宜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注册地点：乳山市下初镇

法定代表人：左宏伟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黄金、白银、硫基三元复合肥、复混肥料、掺混肥料、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工业硫酸、磷石膏（工业用）、氟硅

酸钠（工业用）、硫酸渣、盐酸、碳酸氢铵、液氨、甲醇、氨水生产、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与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威海恒邦总资产

７４

，

７２６．７９

万元， 总负债

６４

，

４７４．３０

万元， 净资产

１０

，

０５８．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

，

５１３．８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

３６

，

３０７．７８

万元增长

３９．１３％

；净利润

－８５６．３８

万元，比

上年同期

３１３．３７

万元减少了

１

，

１６９．７５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６８

，

２５９．４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７

，

２０７．８４

万元，净资产

为

１１

，

０５１．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８６２．８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８５．５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１．０６

万元。 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为进一步支持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公司为威海恒邦化工提供保证担保，最高保证限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董事会认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质量优良，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为其

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相违背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金福海先生、林志先生和徐景熙先生对以上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行为， 是正常的、

必要的经营管理行为，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

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

司及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２．５５％

，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７．０８％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

司对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２．５５％

，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７．０８％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

司及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２．５５％

，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７．０８％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

司对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２．５５％

，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７．０８％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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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现场举手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会议，同意公司开展以下套期保值业务：

一、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黄金、白银及铜是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公司开展黄金、白银及铜产品套期保值业务的主要目的

是利用套期保值工具规避市场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锁定部分产品预期利润。

二、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

公司的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上海黄金交易所金、银延期交货业务和上海期货交易所银、铜期货合约。

三、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期货套期保值使用公司自有资金，累计投资额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业务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度。 如

拟投入保证金金额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则须上报董事会，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审批

后，依据《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进行操作。

四、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一）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投资损失。

（二）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资金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金、银及铜期货品种成交不活跃，可能因为难以成交而带来流动性风险。

（四）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风险。

（五）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五、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已制订《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业务只能以规避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及生产产品价

格波动等风险为目的，不得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 同时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组织建立公司套期保值业务领导小组，作为

管理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执行机构。 制度还对公司套期保值额度、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

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已经建立并相互制衡。

六、保荐人意见

保荐人华英证券认真审阅了恒邦股份关于套期保值的相关资料，认为：

公司就黄金、白银及铜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系公司根据业务特点及生产经营需要采取的一种有效规避价格波动的手

段，公司已就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建立了运营体系、职责与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相应的内控制度，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已经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审议通过。 华英证券对恒邦股份拟发生的上述套期保值业务无异议。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具体事

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公司主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

准。

二、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以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

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的提案如下：

（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２．１

）发行规模

（

２．２

）债券期限

（

２．３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２．４

）担保安排

（

２．５

）发行方式

（

２．６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

２．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

２．８

）发行债券的上市

（

２．９

）决议的有效期

（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４

）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４．１

） 选举王信恩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２

） 选举高正林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３

）选举王家好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４

） 选举曲胜利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５

） 选举张吉学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６

） 选举赵吉剑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７

）选举金福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４．８

）选举战淑萍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４．９

）选举韩跃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５

）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５．１

） 选举孔 涛先生为公司监事；

（

５．２

） 选举张延瀚先生为公司监事；

（

６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

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逾期不予受理。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办公楼二楼证券部。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

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３７

恒邦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３７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

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六所有议案同意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２．１

发行规模

２．１０

议案

２．２

债券期限

２．２０

议案

２．３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２．３０

议案

２．４

担保安排

２．４０

议案

２．５

发行方式

２．５０

议案

２．６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２．６０

议案

２．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２．７０

议案

２．８

发行债券的上市

２．８０

议案

２．９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９０

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４．００

议案

４．１

选举王信恩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１０

议案

４．２

选举高正林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２０

议案

４．３

选举王家好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３０

议案

４．４

选举曲胜利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４０

议案

４．５

选举张吉学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５０

议案

４．６

选举赵吉剑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６０

议案

４．７

选举金福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４．７０

议案

４．８

选举战淑萍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４．８０

议案

４．９

选举韩跃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４．９０

议案

５

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５．００

议案

５．１

选举孔 涛先生为公司监事

５．１０

议案

５．２

选举张延瀚先生为公司监事

５．２０

议案

６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００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和各议案都进行了投

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已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

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

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５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恒邦股份”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３７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议案二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３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２２３７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

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

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００

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

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

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

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后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

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

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特别提示

除公司已公告的董事、监事候选人之外，单独或者合记持有公司

３％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将新的董事、监事候选人提案书面提交给公司董事会，提名程序及被提名候选人应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

中使用。每位股东所投的选票数不得超过其拥有选票数的最高限额。在执行累积投票时，投票股东必须在一张选票上注

明其所选举的所有董事（监事），并在其选出的每名董事（监事）后表明其使用的投票权数。 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投

票总数超过该股东所合法拥有的投票数，则该选票无效。 候选人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来确定最后的当选人，但每一位当

选董事（监事）的得票必须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有股份的半数。

七、其他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 系 人：张俊峰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

）

４６３１７６９

传真：（

０５３５

）

４６３１１７６

４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１０９

５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

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委托人）现持有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股份” ）股份 股，占恒邦股份股本总额

（

２２７６０

万股）的

％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理本人出席恒邦股份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提交该

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１

发行规模

２．２

债券期限

２．３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２．４

担保安排

２．５

发行方式

２．６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２．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２．８

发行债券的上市

２．９

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下

４

、

５

议案请直接投票

４

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４．１

选举王信恩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２

选举高正林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３

选举王家好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４

选举曲胜利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５

选举张吉学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６

选举赵吉剑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７

选举金福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４．８

选举战淑萍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４．９

选举韩跃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５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５．１

选举孔 涛先生为公司监事

５．２

选举张延瀚先生为公司监事

６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

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标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可按以上格式自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号：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在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孔涛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

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近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第七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本届监事会拟提名孔涛先生、张延瀚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

王娜女士为职工代表大会推荐的职工代表监事，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上述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

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孔 涛先生 简历

孔涛，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６

年起在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监事。

孔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延瀚先生 简历

张延瀚，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 曾任牟平磷肥厂团支部副书记、牟平金牛山金矿

工会主席、公司党委副书记、恒邦服饰总经理、恒邦股份监事会主席。 现任恒邦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张延瀚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８．３６％

的股份，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 娜女士 简历

王娜，女，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计检科计量管理员、动力车

间仪表工、动力部氰冶技术员、企业文化部副部长，现任公司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部部长。

王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2

年

5

月

31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保定天鹅 股票代码：

000687

公告编号：

2012-029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公司持有部分长江证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

2009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09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公

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择机出售公司所持全部长江证券股份。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出售长江证券股票情况：

2012

年

3

月

21

日至

2012

年

3

月

22

日，本次公司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出售

400,000

股，交易均价为

9.13

元

/

股，通过该交易在扣除成本及相关税费后产生的利润为

255.86

万元。

2012

年

4

月

6

日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本次公司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出售

700,000

股， 交易均价为

9.21

元

/

股，通过该交易在扣除成本及相关税费后产生的利润为

453.44

万元。

2012

年

5

月

3

日至

2012

年

5

月

23

日， 本次公司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出售

740,678

股， 交易均价为

10.01

元

/

股，通过该交易在扣除成本及相关税费后产生的利润为

538.61

万元。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公司通过出售长江证券股份扣除成本及相关税费后产生的利润

为

1,247.91

万元，目前公司还留存的长江证券股权为

22,276,727

股，公司董事会将遵照股东大会授权，择机

处置。

特此公告。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


